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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补贴范围、对象及时间
（一）补贴范围。南安市全市范围。
（二）补贴对象。购买使用良种猪精液开展人工授精的养殖场（户）给予补助。重点支持中小养殖场（户），对已自有种公猪站的（规模养殖场和种猪场）不予补贴。享受补贴的生猪养殖场（户）必须做好登记造册工作。
（三）补贴时间。项目实施时间从2025年1月起算，直至项目补贴资金12万元全部拨付完成为止。
申报2025年度的生猪良种补贴请于2025年10月30日前完成材料上报和审核。
二、补贴数量及标准
（一）目标数量。全市生猪良种补贴目标是改良1500头能繁母猪。
（二）补贴标准。按每头能繁母猪年繁殖2胎，每胎配种使用2份精液，每份精液补贴20元，也可按胎次补助，每胎补助40元，原则上每头能繁母猪每年补贴标准80元。若2025年一个年度时间无法完成下达的项目指标任务，2026年新年度内继续实施直至任务完成为止，同一头能繁母猪可继续享受补贴。
三、补贴品种及要求
项目补贴品种为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的生猪地方品种、培育品种和引入品种。
生猪良种补贴项目供精单位可以全国选择。供精单位必须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并有精液经营资质。
四、补贴程序
（一）确定任务单位。各乡镇（街道）依据辖区内生猪规模养殖场自愿申报原则，确定良种补贴项目承担的规模养猪场。
（二）上报任务进度。1.承担良种改良任务的规模养殖场半年报送一次完成情况至所在乡镇（街道），市畜牧兽医站负责汇总。2.规模养殖场应提交本公司的营业执照、动物防疫合格证的复印件；引种公司的营业执照、动物防疫合格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种畜禽合格证明、系谱合格证明、检疫合格证明的复印件；上报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申报表（详见附件2）、配种登记表（详见附件3）、提供精液购买凭证、发票复印件、种猪配种繁殖记录等相关档案资料，以便项目验收查验。
（三）验收方式。由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对承担良种改良任务的规模养殖场开展现场审核验收工作，检查项目相关材料，核查配种母猪的数量、外购精液凭证和配种记录等，填写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现场验收表（详见附件4），并将验收结果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四）资金拨付方式。项目通过现场验收后，补贴资金下达至相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由乡镇（街道）拨付给实施项目的养殖场。

